
附件

省级电网煤电容量电价表

（2024~2025 年）

省级

电网

容量电价

（元/千瓦·年，含税）

省级

电网

容量电价

（元/千瓦·年，含税）

北京 100 河南 165

天津 100 湖北 100

冀北 100 湖南 165

河北 100 重庆 165

山西 100 四川 165

山东 100 陕西 100

蒙西 100 新疆 100

蒙东 100 青海 165

辽宁 100 宁夏 100

吉林 100 甘肃 100

黑龙江 100 深圳 100

上海 100 广东 100

江苏 100 云南 165

浙江 100 海南 100

安徽 100 贵州 100

福建 100 广西 165

江西 100

注：2026 年起，云南、四川等煤电转型较快的地方通过容量电价回收煤电固定成本的比例

原则上提升至不低于 70%，其他地方提升至不低于 50%。


